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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7 年度第 1 次

公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繫會報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月 15 日上午 9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政府 3樓南區 S3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孫專員淑文 記錄：郭詩穎

肆、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7 年度第 1次公設民營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繫會

報會議紀錄確認：略。

伍、專題分享：

專題一：身障失能日照介紹。（分享單位：社會局身障科）。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後續處理情形：

序

號

列管日期及

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

或結論

最新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1. 107.03.20 臺

北市政府社會

局 107 年度第

1 次公設民營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聯繫會報

案由：有關本市公辦民營

全日型住宿身障機構收托

緊急安置個案之收托流程

（SOP）。

結論：本案在此先收集各

機構的意見，後續也將就

本局之前制訂過之相關流

程進行檢視及調整，並訂

定本市公辦民營全日型住

宿身障機構收托緊急安置

個案流程（SOP）草案，草

案制訂後會再請各機構檢

視是否有需修正之處。

目前尚在研議中。 持續列管

2. 107.03.20 臺

北市政府社會

局 107 年度第

1 次公設民營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聯繫會報

案由：建議提高機構評鑑

獎勵金。

結論：為協助機構爭取調

高獎勵金，請業務科未來

專案簽報於相關會議提案

討論;惟本案涉及本市各類

型機構評鑑獎勵金標準之

一致性及預算經費分配等

議題，將配合本局決定辦

理之。

本市主辦之機構評鑑預

計為 112 年，預計 110

年辦理專案簽核，視簽核

結果辦理後續事宜。中央

主辦之機構評鑑，獎勵金

由中央訂之。

本案除管

3 107.03.20 臺

北市政府社會

案由：有關調增專業服務

費之補助標準是否修正，

法規尚待制訂中。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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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107 年度第

1 次公設民營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聯繫會報

提請討論。

結論：

1. 針對該標準表較不合理

之處，將會一併檢討修

正，俟奉核後將公告週

知，各機構再行提出送

案。

2. 調增補助是否確實撥付

給工作人員，後續也將

規劃及設計相關核銷呈

現方式，以瞭解機構確

實有撥付給工作人員。

4 107.03.20 臺

北市政府社會

局 107 年度第

1 次公設民營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聯繫會報

案由：耐震評估事宜，後

續會如何處理。

結論：

1. 本案為新規定，故本局

秘書室後續將評估處理

方式，確定後亦會通知

大家，原則上會優先處

理初評後較有安全疑慮

需做詳評之建物。

2. 請業務科後續再行瞭解

耐震評估事宜是否會影

響公安申報檢查結果。

一、本局於去(106)年針

對未曾辦理耐震評估的

建築物進行耐震初評，初

評結果為有安全疑慮者

將要求今年底前完成耐

震詳評。

二、公安為針對建築物外

觀、逃生及防火材質進行

檢查，耐震評估屬結構性

問題。目前本局秘書室尚

未接獲通知因耐震評估

致公安申報檢查未通過

事宜。

本案除管

柒、 工作報告：(略)。

裁示：有關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注意事項，本局業務科會正式

發函予衛生福利部確認有關於試辦期程、外聘講師以及課程項

目之認定，以釐清相關疑問，函詢結果將再轉知各機構知悉。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明(108)年度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為建置「全國身心障礙福

利資訊整合平台-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管理系統」資料之完整性，

且機構等候安置名單需經需求評估，同時也需登錄於系統，提

請討論。（提案人：業務科）

說 明：

1. 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8 年度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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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2. 明(108)年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為建置身障資訊福利平台資

料的完整性，請各機構重新檢視「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

平台-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管理系統」資料。

3. 另外，本次新增指標為等候安置名單需經需求評估，故請各機

構重新檢視「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管理系統-等候接受安置資料」。

建 議：

1. 請機構將資料確實登打於「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管理系統」，並建置完整，例如：服務使用

者資料、等候安置名單，其中也請各機構重新檢視等候安置名

單，詢問家屬是否仍有安置於機構之需求。

2. 請機構檢視目前於身障資訊福利整合平台上等候安置名冊是

否經需求評估結果，並請將等候安置名單登打於身障資訊福利

整合平台，於平台登打等候名單資料有以下原則：

(1) 時段療育及就學中之服務使用者一律不登打於系統上等

候名單資料，登錄於系統上之等候安置名單需經需求評

估。

(2) 各機構仍維持於每季以電子郵件函報本局等候安置名

單。

討 論：

1. 至德聽語中心：有關於聽損孩子無需求評估之必要，請問此部

分該如何處置?

2. 三興團體家庭：可否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考量平台之簡

化，勿再額外增加作業流程。

決 議：

1. 本案請各機構於提報今年第2季等候安置名單起開始依循本規

定，並請機構同步宣導家長進行需求評估。

2. 針對早療部分時制適用原則，本局業務科已去函衛生福利部請

其函釋，並建議放寬納入早療時制服務對象，俟收到衛福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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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再周知相關機構。

提案二：因應機構常有緊急需通知及聯繫事項，建議設置公辦民營身障

機構 Line 群組及私立身障機構 Line 群組，提請討論。（提案

人：業務科）

說 明：因應機構常有緊急需通知及聯繫事項，先前有機構反映因機構

內工作人員更換，本局聯絡 e-mail 尚未更新前，常易漏收到

本局通知，故本局希冀同時建立 Line 群組，以確保機構能即

時收到本局通知訊息。

建 議：

1. 請機構於會後填寫 Line ID(為利管理，每機構以一人為限)，

以利本局加入群組。

2. 本局以業務科機構小組成員為管理者，設立相關管理規範(如

保密、禁止群組聊天以及誤加非機構工作人員之規範)，請群

組成員務必遵守。

決 議：請各機構管理人或代表加入群組，並請遵守 Line 群組規範。

提案三：釐清「服務對象有住院事實」就要立即填寫通報單通報社會局嗎？

（提案人：大龍養護中心）。

說 明：服務對象住院，並非皆是傳染病或群聚感染所造成，有時是身

體機能退化需住院調養幾天，往往一周內就會返回中心，故就

本中心的想法覺得中心可處理，沒有立即填寫通報單通報社會

局的需求。因近期機構承辦人有要求「服務對象有住院事實」

當天就要填寫通報單通報社會局，故想釐清「服務對象有住院

事實」就是必須通報的要件？

建 議：是否可由中心判斷是傳染病或群聚感染所造成的住院事件才要

填寫通報單通報，其餘非「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所轄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危機預防及緊急應變處理原則」第二條所列事件的住院

事實可免？

決 議：危機事件通報的時機點，可就「緊急性」、「嚴重性」、「非常態

性」、「群聚感染」、「重大變化」等因素進行評估，如具前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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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者，需通報本局。

玖、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機構服務身心障礙者契約書，社會局是否有範本可供參考，

以利符合 CRPD 之規範。（提案單位：大龍養護中心）

結 論：考量機構服務身障者契約書於 98 年至今無修正，本局將再重

新檢視修正，並提供範本給各機構。

壹拾、 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